
本會( MPDA ) 

就二零零五年七月十九日 

立法會工商及科技事務委員會 

與影視業界及相關團體代表召開有關 

《 政府就改善香港版權保護制度提出初步建議 》 

( Preliminary Proposals on Various Copyright-related Issues ) 

會議內容提供本會專業意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 言 : 
 
本會一直以來都十分關心和關注《版權條例》制度之制訂、 

 
促進知識產權業界未來之拓展、協助制造有利知識形經濟營商之 
 
環境而努力，當然仍須要「工商及科技事務委員會」( 下簡稱：「委 
 
員會」)和「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工商及科技局」( 下簡稱：「政府」) 
 
之支持和策動，推出相關之實效建議和基礎政策，以應時進。 因 
 
此，本會希望籍著上列召開之會議，向「委員會」及「政府」提 
 
供更新及更具實則和實效之專業意見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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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內容 : 
 
(I) 先以「維護知識產權」和「打擊盜版侵權」行為而言： 
 
在「維護知識產權」： 
 

1) 首要條件，「政府」必須考慮主導性建立和制訂一個更健全、
宏觀和國際化「維護知識產權」之《版權條例》機制( 查現行
機制中仍存有很多灰色地帶，當中最重點的是「業者與消費者」、「業者

與提供服務者」等之間所存在之消費矛盾和營運衝突問題 )。 
 
2) 次要是『教育和推廣』，此亦為最基礎條件( 註：悉知識產權署
與香港海關已作出相應行動，但本會相信「政府」仍須加强廣泛性推動

學校教育和公眾認知之活動。多年來本會曾多次接受各大學相關學系學

生之學術專訪，並提供專業意見 )。 為此，本會代表舒達明行政
秘書長就「BT 侵權」之熱門問題，於本年初在「香港海關」
會議時向 曾俊華局長提案，取得一致共識，本會主動協助參
予與「香港海關」編排在香港中小學家長教師會講座活動，從

不同角度下講解相關「BT侵權行為」( 成績不錯、相關數據請見
查「香港海關」資料 )；同時，「政府」亦有意將相關『教育和推
廣』項目與「教育統籌局」聯合推動和研究可行方案，例如將

如何認知和維護「知識產權」知識，作為未來「通識互動教學」

其中一個重點學科，本會相信此舉帶動香港特區未來主人翁認

識和維護知識產權之概念，幫助極大，《預警總比執法》為佳。 
 

在「打擊盜版侵權」( 本會謹此向「香港海關」作出之努力致意 )： 
 
3) 『平行進口並非電腦軟件的版權作品』條例內容必須給予正確
修訂。 

 
4) 嚴厲打擊在網上非法上下載影視製作供觀賞之行為( 見上列第

(2)項內容中之「BT侵權行為」、即：「改良 P2P」)，若有利用最新科
技軟件和程式去進行涉及盜版侵權行為，「政府」必須正視。 

 
5) 「政府」應留意和考慮將《版權修例》1997 年第 92 號修例之
「作者及版權的擁有權」第 11項之作品的作者第(2)段(b) :「就
影片而言，指制作人及主要導演」一段內容修訂為「就影片而

言，指投資者及製作人」(註：請考慮全段專為「就影片而言」，與
其他如作者或知識產權概念產品無關，修訂令《版權修例》內容更完整)。 



 
(II) 《 政府就改善香港版權保護制度提出初步建議 》方案： 
 
 

1) 本會與業界各大公司、團體組織及業者都十分關注自去年十二
月公佈相關檢討《版權條例》的若干條文諮詢文件，並成立『電

影工業應變小組』，主要希望協助「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就

《版權條例》制度之制訂、促進影視業界未來之拓展、協助制

造有利知識形經濟營商之環境而努力，月前並向「政府」提供

相關更實效和基礎之建議書參考，實務回應、互聯互通。 
 
2) 本會理解上列方案內容，「政府」首要責任在制訂任何有關法
例時，需要以「合理和平衡」之主要元素為基本論據，尤其是

涉及相關「為教育非商業性用途」行為。 整體原則上，本會
初步理解上列方案內容是可以接受的，但其中仍有部份內容涉

及影視產品，如『平行進口版權作品、影片及漫畫書租賃權、

與世界知識產權組織互聯網條約』( 即本會及『電影工業應變小組』
所關注的「BT 侵權行為」(即：「改良 P2P」/ 互聯網盜版)問題 )的有
關議題等，「政府」須考慮作出適當和迫切性之修訂。 

 
3) 查「平行進口版權作品」條例顯示，如相關產品在某地方首次
公開發表 18個月後，其產品直接進口香港時皆受到條例保障，
不會涉及盜版侵權行為責任；但以「影視產品角度」而言，本

會一直認為此條例部份內容實有檢討和修訂必要。 綜觀整體
內容和理性持平態度，本會唯有暫時支持「政府」保留和維持

現時條例內容，但仍希望能夠定時作出所須諮詢和檢討。 
 

4) 就「影片及漫畫書租賃權」提案，本會認為內容主要涉及商營
和消費各方( 包括：製作及版權持有人與發行商、發行商與零售或特
許經營商、零售或特許經營商與消費者等各方 )之條款問題，當中涉
及很多許可授權、商營和消費機制之考慮因素，其實，本會理

解最終受害者仍會歸於「製作及版權持有人」身上。 現今在
刑事和民事責任上未能取得平衡時，本會相信「政府」建議為

「影片和漫畫書引進租賃權，並就違反有關租賃權提供民事補

救」方法，也是可接受之理解、也會有相對性之約束力，但必

須留意，不應存有「本末倒置」之精神和概念。 
 
 



5) 本會一直支持數碼新科技及應用軟件之開發，對影視工業拓展
會有正面幫助的，但若數碼新科技及應用軟件被誤導性及刻意

性在互聯網中使用而涉及盜版侵權行為，此舉本會相信「政府」

實不容忽視，克不容緩去研究立法處理，也正是本會及『電影

工業應變小組』十分關注的事案。  
有關「政府」在「互聯網盜版問題」之專題研究中提及之『四

個相關課題』內容，本會原則上同意相關建議，但希望「政

府」必須加快研究立法程序和時間表。 ( 例註：(1) 有關「BT
侵權行為」、即：「改良 P2P」問題，週前美國最高法院以大比數推翻先
前裁決並公開聆訊，詳情並於 29 / 6 / 2005分別在香港各大報章轉錄和刊
登，請查。 (2) 本會及『電影工業應變小組』十分關注的「BT 侵權行
為」問題，並希望「政府」從速加入「數碼課題( Digital Agenda )」項目。 ) 

 
 
(III) 就相關『建議成立香港「電影委員會」之回應書』： 

 
「政府」當局經過長期考慮全力拓展香港電影工業，應行政長官

於 2005 年施政報告中提出增加本地經濟的知識產業，希望以影
視工業為主幹、輔以文化及創意工業，去持續和拓展香港知識形

之經濟發展，決定為香港電影工業成立一個官方代表機構，統一

決策，本會相信此決定對業界之整體發展，幫助極大。 因此，
經本會及『電影工業應變小組』月前議決通過，並向「政府」呈

交相關『建議成立香港「電影委員會」之回應書』，本會籍此會

議向「委員會」及「政府」補充此提案，希望能夠早日得到「政

府」正面回應，以持續和拓展香港特區影視、文化及創意工業在

國際上之優勢和特式、迫切之需也。 
 
 
其 他 : 
 

 1 ) 據悉到目前為止，相關融資或貸款機構對影視工業仍然保持為
一個「高風險行業」之態度，本會認為和希望「政府」應與相

關融資或貸款機構加强相應之協調工作。 
 
  2 ) 影視工業是一個知識形文化產業中不可缺少之項目，主觀來

看，實際為一個民營創意投資工業，就以香港特區每年舉辦之

Filmart 展覽活動為例，每年皆為影視工業帶來無限商機和推
動力，具備一定國內外各地承辦活動之專業参考借鏡，本會認

為此帶動影視工業之推廣和拓展活動，「政府」必須持之以恆。 



 
3 ) 本會認為「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在制定任何相關機制和政策

時，基本內容除能夠與國際接軌外，也須保有本土地區風格和

獨特性去衡量，就以數碼新科技及應用軟件中涉及「BT 侵權
行為」( 即：「改良 P2P」/ 互聯網盜版 )而言，每個國家制定或仍
未能制定之法例基本和原則都不同，若「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能夠率先研究和制定一套與國際接軌及較完整和適當之機制

和政策、取長補短，本會深信其他國家也會將該套機制和政

策，用作參考借鏡之用，香港特區創意之藍本也。 
 
總 結 : 
 
首先，本會謹此再次向「委員會」、「政府」及政府相關「執法部門」

為影視工業作出「維護知識產權」和「打擊盜版侵權」之努力致意。 
 
就《 政府就改善香港版權保護制度提出初步建議 》方案全卷內容，
在整體原則上，本會理解是可以接受的，但本會仍希望「委員會」及

「政府」就上列各項建議內容，以審慎關注之態度詳細研究可行方

法，以應業界、社會及各方之需。 
 
查本會一直以專業優質服務提供會員和業界、協助影視工業拓展，並

曾於 1999年中向「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呈達一份由本會主編之「策
略性及實務性建議」書，內容充實、活學活用，『話在前、遠瞻預見，

案在後、深入淺出』。  
 
* * * * * * * * 
 

~ 卷 完 ~ 
 
日    期：二零零五年七月七日 
 
文件轉達：1. 本會理監事委員 
          2. 霍震霆 名譽會長 
          3. 劉英彪 法律顧問 
文件審閱：黃百鳴 理事長 
文件整理：舒達明 行政秘書長暨秘書處 
檔    編：工商及科技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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